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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平项目：
（1）公司对该项目提取的管理费收入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关于收入确认的

五个基本条件，即：
①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②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③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④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

额；
⑤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 提供劳务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具体如下：
根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尚荣投资公司）与富平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设立富平县尚荣

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富平中西医医院（县中医医院）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中
西医医院（县中医医院）正常运营后，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医管公
司）每年按医院当年经营结余的一定比例合理计提管理费，专门用于中西医医院管理支出。 具
体计提比例由医院理事会根据医院的经营状况审议通过后执行。

根据富平医管公司与中西医医院签订的《管理委托合同》的相关约定，由富平医管公司对
中西医结合医院及富平县中医医院实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前两年的年度管理费为 1240 万元，从
第三年开始，每年增加 5%。

公司认为， 公司通过富平医管公司向项目医院收取管理费， 符合各投资方最初的合作原
则，该事项也通过了富平医管公司的董事会审议流程，并由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 公司收取的
管理费系 PPP 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应获得的资产使用费， 收费比例符合市场上同类型 PPP 项目
的收费标准（相关的同类型案例见附件）。

（2）本项目投资效果分析
本公司投资前富平县中医医院 2016 年度收入 2493.99 万元，公司投资完成并派出管理人员

后， 到 2019 年度医院营业收入达到 8119.21 万元，（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由于疫情的影响，收
入增长率有所下降）2017 年至 2019 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75%。

从上述本项目投资效果分析的内容可以看出， 公司投资后， 项目医院的业务发展势头良
好，公司预计能够收回相关款项。

（3）2018 年至 2020 年度的审计过程中， 前任会计师对本项目实施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程
序，包括现场访谈、账务核对、发函询证、减值测试等，未发现本项目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的情况。

（4）从 2021 年度会计师测算的影响数据来看，对各年的影响金额较小，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报表项目 累计影响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净利润 1,795.08 -418.50 598.36 784.36 830.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3.74 -217.69 311.25 408.00 432.19
股东权益 1,795.08 -418.50 598.36 784.36 830.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33.74 -217.69 311.25 408.00 432.19

（三）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购买审计意见以规避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购买审计意见以规避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理由与上述

第（2）项的理由基本一致。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7.33 亿元，募投项目

累计使用金额 3.7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 2.25 亿元；你公司 2020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09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而你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及发行文件显示，你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最终的发行对象，并非董事会
确定发行对象。 此外，你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连续三年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请你公司：
（一）说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

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二）说明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大额用于补流和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下，进一步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全额补流的必要性、合理性；
（三）说明你公司连续三年不派发现金红利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及你公司历次募集资金时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
关承诺。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

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1、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有关规定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8,000 万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 5G 数字手术治疗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一次性医疗防疫防护产品产业化
项目、高端骨科耗材产品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5G 数字手术治疗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 32,846.41 28,000.00
2 一次性医疗防疫防护产品产业化项目 12,197.46 10,000.00
3 高端骨科耗材产品产业化项目 4,501.42 2,7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7,300.00 17,300.00
合计 66,845.29 58,000.00

根据募投项目设计，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8,000.00 万元， 其中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7,300.0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8.57%，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
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

根据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2020]2617 号《关于核准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不
超过 246,055,429 股。 后由于市场因素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最终向 12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4,295,00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61 元，实际最终募
集资金总额为 111,999,968.44 元，实际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827,803.94 元。

由于公司实际最终募集资金低于预案所设定的募集资金， 仅占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的
19.31%。根据《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的规定，由于实际募集资金的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5 日签署三方监管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将最终募集净额 108,827,803.94 元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 经调整后，尚荣医疗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0,882.78 万元，高于实际
最终募集资金总额的 30%，但未高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由于最终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小于拟投入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的 17,300 万
元，且低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公司将最终募集净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

2、相关案例
（1）欧菲光（002456）
欧菲光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公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根据预案，欧

菲光拟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75,8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236,400.00 207,400.00
2 3D 光学深度传感器建设项目 145,000.00 122,600.00
3 高像素微型摄像头模组建设项目 158,700.00 120,600.0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700.00 25,2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80,800.00 675,800.00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截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止，欧菲光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529,999,976.64 元，发行费用共计 15,412,973.9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3,514,587,002.73 元。

根据欧菲光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出具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经调整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131,458.70
2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2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合计 341,458.70

经调整后，欧菲光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00,000.00 万元，高于实际最终募集资
金总额的 30%，但未高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2）吉林化纤（000420）
吉林化纤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公告《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根据预案，

吉林化纤拟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后，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1.5 万吨差别化连续纺长丝项目 84,128.00 38,800.00
2 吉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公司 30%股权 7,226.16 7,2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19,000.00 19,000.00
合计 110,354.16 65,000.00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止，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29,999,994.29 元，发行费用共计 5,146,514.17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24,853,480.12 元。

根据吉林化纤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出具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经调整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1.5 万吨差别化连续纺长丝项目 7,385.35
2 吉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公司 30%股权 7,2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17,900.00
合计 32,485.35

经调整后，吉林化纤实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金额为 17,900.00 万元，高于实际最终募集资
金总额的 30%，但未高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3）中海达（300177）
中海达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公告《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根据预

案，中海达拟向不超过 35 名的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2,484.99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基于全要素网格的社会治理平台项目 36,064.67 35,181.07
2 基于时空智能技术的应急管理平台项目 25,209.40 24,186.36
3 高精度 GNSS 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8,749.72 15,117.56
4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合计 98,023.79 92,484.99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的《验资报告》，中海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 509,999,927.67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373,662.14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0,626,265.53 元。

根据中海达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调整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基于时空智能技术的应急管理平台项目 16,945.07
2 高精度 GNSS 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117.56
3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合计 50,062.63

经调整后，中海达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8,000.00 万元，高于实际最终募集资金
总额的 30%，但未高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3、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针对以上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以下核查程序：查询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问答；获取验资

报告以及三方监管协议；查询上市公司相关案例。
经核查， 东兴证券认为， 尚荣医疗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1,200.00 万元，低于募集资金总额，且低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将实际最终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
为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二）说明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大额用于补流和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下，进一步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全额补流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58,000 万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 5G 数字手术治疗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一次性医疗防疫防护产品产业化
项目、 高端骨科耗材产品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7,300.00 万元。

后由于市场因素等多方面原因，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1,200.00 万元，实际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82.78 万元。

1、前次募集资金有专项募投项目
（1）前次募集资金有专项募投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843 号）核准，尚荣医疗获准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 75,000 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6 年。 根据三方监管协议，该募集资金用于“高端医疗耗材产业化项
目”。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资金提高效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将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购买理财产品。 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理财产品到
期后，仍需要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2）公司可自由支配资金较少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9.06 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余额合

计 2.72 亿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14.03%。 若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日益增长的营运
资金压力，改善公司的现金流情况，从而集中更多资源、推动医院建设等核心业务的进一步发
展。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如下：

（1）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医院整体建设业务具有资金密集型的特点，公司在医院整体建设项目投标时需要缴纳投标

保证金；在项目开工时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并投入项目设计款、原材料采购款、设备采购款等
款项；在项目完工后，公司还需要预留质保金。 相关资金的占用规模大，占用时间长。 通过本次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增加公司医院建设业务的拓展速度，加速公司核心业务的发展。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 将有力地促进公司医院整体建设业务的发展，保
障医院整体建设项目合同的执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当时具有必要性。

（2）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
①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医院整体建设项目的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需求

来源于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买方信贷保证金、工程预付款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质
量保证金等。

医院建设范围主要包括门诊、医技、住院等的整体规划设计以及主体工程建设和室内外装
修工程医技室内配套工程，采购和配置医疗设备及机电安装设备、信息化系统及设施等医院整
体建设项目。

公司在手建设项目的业务资金需求为 57,999.43 万元， 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公
司加快医院建设项目的建设。

②公司经测算当时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合理性
公司在承做工程项目时需要垫付的资金包括投标阶段的投标保证金，合同履行阶段的履约

保证金、买方信贷保证金、工程预付款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以及项目完工之后质保阶段
的质量保证金等。 根据合同约定及以往项目经验，各环节占用资金比例情况如下：
工程项目资金运用环节 规模 预计占用时间

投标阶段 投标保证金 工程量 5%左右 3 个月左右

合同履行阶段

履约保证金 工程量 5%左右 整个工程期间

买方信贷保证金 工程量 15%左右 整个工程期间

工程预付款保证金 工程量 15%左右 预付款后 6 个月左右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工程量 2%左右 整个工程期间

质保阶段 质量保证金 工程量 5%左右 竣工验收后 1-2 年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资金与合同工程量的关系表

工程量 投标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 买方信贷保证金 工程预付款保证
金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质 量 保 证

金

A A*5%*3/12 A*5% A*15% A*15%*6/12 A*2% A*5%
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相关保证金需求约为工程量的 35.75%， 另外除保证金外的营运资

金需求约为工程量的 16.25%。 公司营运资金及相关保证金合计资金需求占项目工程量的规模
约为 52.00%。

公司对当时正在实施的医院整体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进行了测算，公司当时在手项目已签
合同未完工程量为 21.48 亿元，经测算的资金整体需求为 57,999.43 万元，资金需求量较大，补
充流动资金在当时具有合理性。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0,88278 万元具有合理性。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针对以上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以下核查程序：了解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获取公司在

手建设项目以及资金需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以全部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及合

理性。
（三）说明你公司连续三年不派发现金红利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及你公司历次募集资金时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
关承诺。

1、《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第四条的规定：“上

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 具备现金
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
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

2、《公司章程》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和中小投者）、 独立董

事和外部监事的意见，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坚持现金分红这一基本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并坚持如下原则：
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3、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则。
（二）利润分配的方案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且优

先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形式。
2、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分红。

3、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

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4、各期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
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5、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

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
配预案。

6、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

3、公司历次募集资金时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机制，积极合理地回报投资者，便于投资者

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公司在历次再融资时均制定了相应的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如下：
（1）公司于 201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时出具《公司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 )股东回

报规划》；
（2）公司于 2016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出具《公

司未来三年（2017-2019 年）股东回报规划》；
（3）公司于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时出具《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

回报规划》；
上述规划明确了各阶段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原则和具体规划，《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如下：
“第四条 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且优

先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形式。
2、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分红。

3、现金分红的条件
未来三年（2020-2022 年）公司进行现金分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

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4、各期现金分红的比例
未来三年（2020-2022 年）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

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三个连续会计年
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
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4、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1）2016 年至 2020 年现金分红符合规定
2016 年至 2020 年，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润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
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2020 年 - 16,213.66 33.13%
2019 年 - 5,975.89 63.67%
2018 年 3,529.59 9,771.08 89.14%
2017 年 3,529.77 17,516.02 58.55%
2016 年 4,440.67 11,415.36 72.17%

2016 年至 2020 年， 公司每一年度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均不少于 30%。 公司 2016 年至 2020 年的现金分红符合《公司章程》之：“三个连续会计年度
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的规定，也
符合《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召开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经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2019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留存未分配
利润用于满足公司运营及业务拓展带来的资金需求， 提供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股东的长期回
报。 本次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2020 年度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满足公司运营及业务
拓展带来的资金需求， 提供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股东的长期回报， 本次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相关规定。

（2）2021 年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因不满足分红条件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公司现金分红

需要满足：“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 2021
年度，公司审计报告被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故 2021 年度公司
未达到现金分红条件。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针对以上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以下核查程序：查阅发行人现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

以及现金分红的相关条款；查阅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定期报告、利润分配相关的董事会决议、股
东大会决议、实施公告，并核查是否符合报告期《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连续三年不派发现金红利符合《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历次募集资金时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七、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0 亿元，同比减少 21.04%；营业成本 14.27
亿元，同比减少 9.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28.51 万元，同比减少 63.44%，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 亿元，同比减少 51.24%。 其中，医疗服务营业收入 5.93 亿元，
毛利率 16.50%，同比增加 12.42 个百分点，2020 年较 2019 年增加 20.17 个百分点。

请你公司：
（一）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的要求，分产品类别补充披露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
料（包括各类直接材料的具体内容、单价、数量、金额及占比）、人工工资、折旧、能源和动力、运
输费用等的金额及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

（二） 说明医疗服务业务毛利率连续两年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业
务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 说明报告期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进一步说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如有）。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的要求，分产品类别补充披露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
料（包括各类直接材料的具体内容、单价、数量、金额及占比）、人工工资、折旧、能源和动力、运
输费用等的金额及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

产品类别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元 ）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元 ） 占 营 业 成 本
比重（%）

医疗服务收入 材料 208,591,946.75 14.61 128,084,380.13 8.14 62.86
医疗服务收入 人工 82,576,747.18 5.79 70,144,336.50 4.46 17.72
医疗服务收入 分包成本 158,715,844.36 11.12 130,703,322.45 8.31 21.43
医疗服务收入 折旧 13,473,460.98 0.94 10,628,905.34 0.68 26.76

医疗服务收入 其 他 成 本 费
用 31,856,829.36 2.23 13,683,629.63 0.87 132.81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材料 582,063,557.36 40.78 817,026,076.69 51.95 -28.76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人工 184,113,831.10 12.90 297,082,084.94 18.89 -38.03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折旧 20,558,195.58 1.44 18,658,299.50 1.19 10.18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能源与动力 20,983,932.74 1.47 21,700,920.79 1.38 -3.30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运输费 60,409,324.51 4.23 25,838,937.30 1.64 133.79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
入 其他成本 10,967,481.80 0.77 15,081,592.35 0.96 -27.28

健康产业运营收入 折旧及其他 40,428,802.08 2.83 6,210,051.59 0.39 551.02
其他业务 材料 12,616,913.02 0.88 17,742,154.60 1.13 -28.89
合计 1,427,356,866.82 100.00 1,572,584,691.81 100.00 -9.23

注 1:本期医疗服务收入的成本项目中，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一方面是成本随着营业收入增
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是受大宗商品涨价所致。

注 2：本期医疗服务收入的成本项目中，其他成本费用上涨较多，一方面是成本随着营业收
入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本期开工的项目较多，机械使用费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注 3：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收入的成本项目中，运输费大幅上涨，主要系疫情影响，全球货运
运力供不应求，运费出现大幅上涨。

注 4：健康产业运营收入的成本项目中，折旧及其他大幅上涨，主要系江西和安徽产业园集
中投入运营，折旧成本出现大幅上涨。

（二） 说明医疗服务业务毛利率连续两年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业
务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近三年医疗服务收入毛利率情况：

医疗服务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21 年较 2020 年
增长

2020 年 较 2019 年
增长

营业收入 593,095,873.97 368,275,838.83 379,124,620.31 224,820,035.14 -10,848,781.48
营业成本 495,214,828.63 353,244,574.05 287,198,405.46 141,970,254.58 66,046,168.59
毛利率 16.50% 4.08% 24.25% 12.42% -20.17%

从图中可以看到，2020 年医疗服务业务毛利率远低于 2021 年及 2019 年。
2、近三年医疗服务按照具体类别毛利率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产 品
大类

产 品 明
细

2021 2020 2019

2021 年
收入

2021 年
成本

2021 年 毛
利 （%）

2020 年
收入

2020 年
成本

2020
年毛利
（%）

2019 年收入 2019 年
成本

2019 年 毛
利 （%）

医 疗
服 务
收入

1、 医 疗
工 程 服
务

53,828.2
9

43,499.5
7 19.19 28,795.0

2
28,689.2
5 0.37 29,678.15 22,640.2

5 23.71

2、 医 疗
后 勤 服
务 及 其
他

5,481.29 6,021.92 -9.86 8,032.56 6,635.21 17.40 8,234.31 6,079.59 26.17

合计 59,309.5
9

49,521.4
8 16.50 36,827.5

8
35,324.4
6 4.08 37,912.46 28,719.8

4 24.25

（1）从上表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具体项目三年间毛利率整体波动较大。 其中，医疗工程服
务 2019 年及 2021 年毛利率较为接近，但 2020 年毛利率显著低于其他两年；医疗后勤服务及其
他项目 2019 及 2020 年毛利率较为接近，但 2021 年毛利率显著低于其他两年。

（2）2020 年医疗工程服务毛利率较低的原因主要系：
① 当期鹤山在建项目因更换分包方，损失前期工程费 1,500.00 万元。
② 公司根据本期收到的最终工程结算单对前期累计确认的收入进行调整， 冲减销售收入

4,038.68� 万元，冲减的具体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含
税 ）

2020 年 及
之前收入确
认金额

结 算 金 额
（不含税）

结 算 调
整金额

调 整 金 额
占 结 算 金
额 比 例
（%）

结算时间 收 入 确
认期间

金寨县 人民医 院工 程 项
目
（注 1）

12,000.00 8,222.90 5,301.64 2,921.26 55.10 2020 年 2018 -
2019 年

宁陵县 妇幼保 健院 工 程
项目（注 2） 7,179.26 1,956.43 1,394.60 561.83 40.29 2020 年 2017 -

2020 年

临渭区 中医医 院工 程 项
目
（注 3）

65,000.00 9,980.35 9,711.60 268.75 2.77 2020 年 2016 -
2020 年

江西上 饶市立 医院 工 程
项目（注 4） 4650.17 5,558.27 5,271.43 286.84 5.44 2020 年 2015 -

2020 年

合计 25,717.94 21,679.27 4,038.68
注 1:� 金寨县人民医院工程项目因项目终止合作， 根据工程决算对前期收入金额进行调

整。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2017 年 8 月，公司与金寨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投资设立安徽金寨尚荣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并投资建设金寨县红军医院（县人民医院新区）投资协议》，约定由金寨县人民政府授权的金
寨县国资委与深圳尚荣联合出资设立安徽金寨尚荣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金寨县国资委以
金寨县人民医院的净资产、新区土地、（品牌）无形资产出资（最终作价 38185.84 万元），深圳尚
荣以货币资金出资（应出资总额 51814.16 万元）。 相关的出资最终全部用于设立金寨县红军医
院，并完成其工程建设。 协议签订后，相关的工程开始启动，前期也签订了第一期的工程施工合
同，金额为 12000 万元。 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政策因素该项目的资金未如期到位，工程进度达不
到预期， 双方于 2019 年开始商讨尚荣医疗退出并结算已完成工程量的事项，2019 年公司基于
谨慎性，未对工程收入进行确认。 2020 年 9 月公司收到了各方审核完毕的建设工程结算审计文
件，为了实现项目顺利退出，公司对已完成工程量做适当让步，并按最终的结算审计结果对已
确认收入进行了账务调整。

注 2：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工程项目因项目中止及涉诉，公司根据法院判决和工程鉴定结果
对收入调减。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16 年与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签订了《融资建设合同》，于 2017 年 11 月签订了《宁陵
县妇幼保健院综合业务楼及医技楼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于 2017 年开工建设。 在建
设过程中，该项目的融资款由于政策原因无法到位，医院也未向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项
目出现了停工；医院方于 2019 年向宁陵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定双方签认的《融资建设
合同》及施工合同无效，尚荣医疗退出项目现场等诉讼请求。 最终法院认为，尚荣医疗作为融投
资建设商，应对医院是否具备融资条件具备一定的预判能力，最终裁定《融资建设合同》虽有效
但应解除；双方按照法院指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建筑工程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结算
工程款。 2019 年公司基于谨慎性，未对工程收入进行确认。在鉴定过程中，由于已施工的签证增
加工程量无法提供手续完整的资料（工程中途停工的影响），该部分工程量未获认可；最终按
《建筑工程鉴定意见书》调减了收入 561.83 万元。

注 3：临渭区中医医院工程项目于 2020 年提前终止。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深圳尚荣于 2017 年 8 月与临渭区中医医院签订了《融资建设合同》，合同总额为 65000 万

元，其中主体工程 28000 万元。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融资资金问题导致项目中止，双方于
2020 年商定对已完成的主体工程部分进行结算审计，最终审定价为 10,628 万元（含税），双方据
此签订了《还款协议书》， 约定按审计结算金额付款， 公司按此进行了账务调整， 调减收入
268.75 万元。

注 4： 江西上饶市立医院工程项目差异系 2020 年公司根据项目结算单对收入进行调整所
致。

若剔除上述前期工程损失及结算调整影响金额，2020 年医疗工程服务毛利率为 17.19%，与
2021 年毛利率较为接近。

（3）医疗后勤服务及其他毛利率 2021 年较低主要系富平中西医医院尚无经营结余，基于谨
慎性，公司本期未对其计提 2021 年度管理费所致。 以前年度计提管理费 1,240.00 万元 / 年，若
剔除该事项影响，2021 年医疗后勤服务及其他毛利率为 9.46%。 导致毛利率出现逐年下降的原
因主要系随着医疗管理要求的提高，公司派驻项目医院的后勤管理人员增多，人工成本不断增
加导致毛利率近三年逐年下降。

3、与同行业对比
因公司医疗服务业务主要为医疗工程服务，其他业务规模较小，为便于比较，此处仅就医

疗工程服务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
（1）医疗工程服务

年份
毛利率 （%）

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
达实智能 洪涛股份 金螳螂

2021 22.53 11.74 15.75 16.67
2020 23.47 15.49 16.54 18.50
2019 23.76 19.63 18.41 20.60

注 1：上述同行业公司数据取自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公司医疗工程服务 2019 及 2021 年毛利分别为 23.71%、19.19%， 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差

异较小；2020 年毛利为 0.37%，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差异较大，如回复（二）、2、（2）所述，2020 年毛
利较低主要系当期工程损失及根据工程结算调整收入所致，若剔除相关影响后，公司 2020 年毛
利率为 17.19%，与同行业公司较为接近。

（三） 说明报告期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进一步说明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 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如有）。

1、相关数据变动

产品类型 医疗服务 2021 年度（元 ） 2020 年度（元 ） 波动额 （元）
波 动 幅
度
(%)

收入成本波动净
额 （元）

医疗服务收入
营业收入 593,095,873.97 368,275,838.83 224,820,035.14 61.05

82,849,780.56
营业成本 495,214,828.63 353,244,574.05 141,970,254.58 40.19

医疗产品生产销
售收入

营业收入 1,130,419,251.87 1,866,445,927.46 -736,026,675.59 -39.43
-419,735,087.11

营业成本 879,096,323.09 1,195,387,911.57 -316,291,588.48 -26.46

健康产业运营收
入

营业收入 50,265,678.86 8,827,005.30 41,438,673.56 469.45
7,219,923.07

营业成本 40,428,802.08 6,210,051.59 34,218,750.49 551.02

其他业务
营业收入 16,515,430.20 23,745,102.92 -7,229,672.72 -30.45

-2,104,431.14
营业成本 12,616,913.02 17,742,154.60 -5,125,241.58 -28.89

合计
营业收入 1,790,296,234.90 2,267,293,874.51 -476,997,639.61 -21.04

-331,769,814.62
营业成本 1,427,356,866.82 1,572,584,691.81 -145,227,824.99 -9.23

归母净利润 59,285,058.41 162,136,550.54 -102,851,492.13 -63.44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42,597,270.45 497,535,712.49 -254,938,442.04 -51.24

2、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从上图可以看出，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受医疗服务及

医疗产品生产销售两大类产品所影响。
（1）医疗服务项目本期营业收入较营业成本增长幅度较大，如上述回复（二）所述，主要系

2020 年公司根据当期收到的最终工程结算单对收入进行调整，导致 2020 年收入减少。
（2）医疗产品生产销售本期营业收入较营业成本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系如下因素所致：
① 相较于 2020 年，2021 年医疗物资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公司的防疫类防护产品订单减少，

防疫类防护产品价格回归，致使销售收入和毛利率亦回落至正常水平；
② 受疫情影响， 全球货运运力供不应求， 货柜难定， 对销售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 同时

2021 年运费以及报关费对比 2020 年上涨 80.58%。
综上所述，医疗产品作为公司主要产品，2021 年销售下滑，使得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产生大幅下降。
年审会计师对问题七（一）至（三）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1、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收入和成本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
（2）结合应收账款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往来余额、销售金额，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测

试。
结合应付账款审计，选择主要供应商函证往来余额、采购金额，对未回函的执行替代测试。
（3）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分产品类型对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及合理性进行分析。
（4）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和招股说明书，比较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的可比数据，分析公司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2、年审会计师就销售与收款循环还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对各类合同的服务提供、验收、结算等具体合同内容进行检

查，分析其各类业务模式下收入及应收账款的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获取营业收入台账，选取样本核对合同、发票、发货单、物流单、验收单、销售回款等资

料，核实相关收入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3）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客户签收单及其他支持性证

据，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4）对报告期内的销售回款及期后回款进行核查，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3、年审会计师就采购与生产循环还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生产主要产品的原材料采购明细表，分析直接材料中各类材料的采购数量和

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
（2）获取采购入库台账，选取样本核对订单 / 合同、入库单、签收单、发票、付款单等资料，

核实相关采购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3）访谈公司生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的生产模式及业务流程，分析公司按照生产环节对

于各项费用进行归集分配核算的方法，判断产品成本归类的准确性、产品成本确认和计量的完
整性和合规性。

（4）获取公司成本计算表，复核成本归集、分配、发出计价的准确性；
（5）查阅公司的生产成本明细表，分析报告期内公司成本结构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6）查阅公司报告期内承担运费的相关资料，访谈公司相关人员了解报告期各期公司运输

量、单位运输费用和报关次数等数据，分析运输费占营业收入比例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4、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医疗服务业务毛利率变动主要系前期工程损失及工程结算

调整所致，剔除相关影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较为接近。
公司报告期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受医疗产品生产销

售影响，其变动趋势与行业趋势一致。
受医疗产品生产销售影响，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其变动存在

合理性。
八、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对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66.04%，其中

第一名 41.70%、 第二名 12.34%；2020 年你公司第一大客户为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
其他受同一控制的相关公司， 销售占比 29.96% ， 第二大客户为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 LTD，销售占比 22.52%，为上一报告期新增的前五大客户。 报告期你公司向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8.64%，其中第一名 6.07%；2020 年你公司第一大
供应商为安徽富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占比 5.13%，为上一报告期新增的前五大供应商。

请你公司：
（一）说明报告期不再披露前五名客户、供应商名称的原因；
（二）说明报告期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请列表对比分析 2021 年与 2020 年、2020 年与 2019 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变

动情况，本报告期、上一报告期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原因，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与你
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
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以及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基本经营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其经
营规模与对你公司的往来规模是否匹配；

（四）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对大客户的重大依赖，如是，
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不再披露前五名客户、供应商名称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未披露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的名称，主要基于如下的原因：
1、目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同类型业务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公司为了保证核心客户

和供应商的信息不被竞争对手获知，保证业务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公司选择不披露其名称；
2、公司的国内客户主要为政府的公立医院，其债务信息涉及到各地政府的财政欠款，基于

维持客户关系的需要，避免给各级政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公司选择不披露其名称；
3、 公司的海外客户涉及的地域包括欧美地区的大型企业， 由于最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等国

家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相应的公司的部分客户名称成为较为敏感的因素，为了保证公司业务
的可持续开展，公司只能选择不披露其名称；

（二）说明报告期第一大客户销售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最近两年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情况及占比如下：

客户名称

本年确认的营业收入（万元 ）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重 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 其
他受同一控股的相关公司 74,663.37 41.70% 67,932.48 29.96%

最近两年公司第一大客户营业收入的增长变动额为 6730.90 万元，增长比例 9.91%；这个增
长主要是由于海外订单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国际疫情的影响，防护服、隔离衣及一次性手
术衣类产品的需求持续提升所致。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营业收入的比重出现较大波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2020 年受疫情的影
响，公司的防护服产品需求猛增（特别是国内市场），且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导致 2020 年公司耗
材类收入大幅增加，导致第一大客户营业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而 2021 年虽然疫情仍在持续，
但国内防护服的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也开始回落，公司的防护服收入回落到正常水
平，因此 2021 年第一大客户营业收入的比重也相应上升。

（三）请列表对比分析 2021 年与 2020 年、2020 年与 2019 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变
动情况，本报告期、上一报告期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原因，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与你
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
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以及新增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基本经营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其经
营规模与对你公司的往来规模是否匹配；

1、2019 年 ~2021 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2021 年度：

客户名称 本年确认的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其他受同一控股的相
关公司 746,633,725.13 41.70

澄城县医院 220,963,352.14 12.34
鹤山市公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9,929,094.91 6.14
江西省南丰县人民医院 73,706,006.73 4.12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PTYLTD 31,235,510.78 1.74
合计 1,182,467,689.69 66.04

2020 年度：
客户名称 本年确认的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其他受同一控股的相
关公司 679,324,774.04 29.96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LTD 510,657,752.79 22.52
澄城县医院 196,192,503.23 8.65
义乌市星琉贸易有限公司 57,218,710.62 2.52
南丰县人民医院 49,502,883.48 2.18
合计 1,492,896,624.16 65.83

2019 年度：

客户名称 本年确认的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其他受同一控制的相
关公司 768,777,717.96 50.22

江西省南丰县人民医院 86,337,057.85 5.64
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富平县中医医院 ) 66,410,329.66 4.34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6,845,274.05 3.06
鹤山市公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4,622,894.48 2.91
合计 1,012,993,274.00 66.17

主要客户近三年变动分析：
（1） 最近三年公司的第一大客户均为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其他受同一控制的

相关公司 。 MEDLINE� INDUSTRIES� INC 及其他受同一控制的相关公司包括 ：MEDLINE�
INDUSTRIES� INC、MEDLINE� ASSEMBLY� FRANCE� S.A.S.、MEDLINE� INTERNATIONAL�
B.V.、MEDLINE� ASSEMBLY� AUSTRALIA� PTY� LTD、MEDLINE� CANADA� CORPORATION
以及 MEDLINE� ASSEMBLY� SLOVAKIA� S.R.O； 公司的产品销售主要是一次性防护服及手术
衣等医疗耗材的出口销售，该类产品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普尔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肥普尔德”）、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尔德控股”）通过 OEM 的方式取得
海外的订单生产和销售， 客户较为稳定， 主要包括 MEDLINE� INDUSTRIES� INC（美国）、
MEDLINE� INTERNATIONAI� B.V.（荷 兰）、3M� UNITED� KINGDOM� PLC、365� Healthcare�
Limited 等全球知名医疗用品供应商。 普尔德控股已取得 FDA 及 CE 生产认证，产品品质稳定，
是上述客户的重要供应商，普尔德控股与上述客户的合作已超过 5 年，业务量一直保持稳定。

（2）2020 年度公司第二大客户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LTD 实现收入
5.1 亿元，2021 年该客户的收入大幅减少（2019 年无该客户的业务）。 该客户系于 2020 年因疫情
而出现的临时性客户，其代理的产品系隔离衣、手术衣产品；该类产品在 2020 年量价齐升，该
客户代理的收入金额相应较大。 2021 年由于防护产品的供应量大增，市场价格回归理性，该客
户由于缺少可持续的产品订单，2021 年销售主要系该公司 2020 年订单尾单， 收入金额随之大
幅下降。 该客户系偶发性客户。

（3）义乌市星琉贸易有限公司：该客户与 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LTD
类似，属于偶发性客户，其代理的产品也是由于 2020 年疫情而出现的隔离衣、防护服产品，客
户向合肥普尔德采购，自行申报出口至国外；2021 年由于防护产品的供应量大增，市场价格回
归理性，该客户由于缺少可持续的产品订单，收入金额随之大幅下降。

（4）其他的前五大客户均属于公立医院类客户，业务均为医院的建造、医院的专业工程、医
院的设备；该类业务均有一个共同点：要通过招投标才能取得订单，工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部
分较大的工程需要 2~� 3 年才能实施完），本订单中标并实施完毕后，双方的业务就结束了，不
会再延续到下一年。

本期新增的前五大客户中，MEDLINE� INDUSTRIES� INC 为国际知名医疗防护用品巨头
企业；MULTIGATE� MEDICAL� PRODUCTS� PTYLTD 为澳大利亚知名防护用品供应商； 义乌
市星琉贸易有限公司注册于浙江省义乌市，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股东为程利、杨扬，主营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其他新增前五大客户为公立医院，因此上述前五大新增
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
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各客户经营正常，其经营规模、经营范围与公司的往来规模及业务范围相匹配。
2、2019 年 ~� 2021 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2021 年度：

供应商名称 本年采购额 占 同 类 采 购 的
比重 （%） 主要采购项目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67,482,363.12 6.07 医用耗材材料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47,027,636.83 4.23 医用耗材材料

SAAF ADVANCED FABRICS FACTORY CO. 42,607,538.83 3.83 医用耗材材料

香港金得胜科技有限公司 26,944,353.45 2.42 医用耗材材料

JOFO NONWOVENS (Wuxi) CO., LTD. 23,281,886.14 2.09 医用耗材材料

合计 207,343,778.37 18.64
2020 年度：

供应商名称 本年采购额 占 同 类 采 购 的
比重 （%） 主要采购项目

安徽富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8,851,663.53 5.13 医用耗材材料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59,503,664.48 3.87 医用耗材材料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45,978,122.88 2.99 医用耗材材料

江苏淼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32,643,193.67 2.13 医用耗材材料

SAAF ADVANCED FABRICS 29,270,920.79 1.91 医用耗材材料

合计 246,247,565.35 16.03
2019 年度：

供应商名称 本年采购额 占同类采购的
比重 （%） 主要采购项目

普杰无纺布(中国)有限公司 80,461,783.77 5.86 医用耗材材料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63,619,148.95 4.64 医用耗材材料

南六企业（平湖 ）有限公司 51,995,084.92 3.79 医用耗材材料

贵州建达杰诚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38,842,020.49 2.83 建筑分包

SAAF ADVANCED FABRICS 34,760,860.19 2.53 医用耗材材料

合计 269,678,898.32 19.65
（1） 从上表的供应商的变化可以看出，主要的耗材供应商较为稳定，因为公司的耗材生产

和销售采用的是进料加工模式，出口耗材所用的生产材料很大部分是由客户指定品牌、指定供
应商并免税进口的，具有稳定性，且与公司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2） 安徽富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该供应商只有 2020 年出现，原因系 2020 年度因国外客
户口罩需求， 公司从该供应商处采购了较大金额的成品口罩；2021 年上半年少量采购系 2020
年度客户订购尾单。 2021 年未再签订新的采购订单。

（3） 江苏淼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该企业在 2019 年、2021 年不是前五大供应商，2020 年是
前五大供应商，主要系 2019 年无纺布的供应量和价格较为平稳，采购额未达到前五大供应商标
准。 2020 年因疫情影响，无纺布供应短缺、价格大幅上涨，导致 2020 年采购额大幅上涨，成为前
五大供应商。 2021 年由于无纺布的供应量增加，价格大幅下降，相应的采购额也大幅下降，未达
到前五大供应商标准。

（4） 南六企业（平湖）有限公司：该供应商 2019 年后未成为前五大供应商的原因：因公司
子公司合肥普尔德、普尔德控股为 OEM 企业，业务模式为进料加工，且客户会指定主要材料的
供应商及规格；2019 年后因客户指定对该供应商原料的需求减少，导致对该供应商的材料需求
减少。 该供应商 2020 年的采购额为 168.61 万美元，2021 年的采购额为 160.49 万美元。

（5） 香港金得胜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成为前五大供应商是因为 2021 年增加了无纺布衣
袖的采购，而以前年度仅采购无纺布原料所致。 2021 年的采购额为 417.72 万美元，2020 年的采
购额为 204.89 万美元。

（6） JOFO� NONWOVENS� (Wuxi)� CO.,� LTD.� � 在 2021 年成为前五大供应商原原因：该
公司原名为致优无纺布(无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更名为俊富非织造材料 (无锡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 JOFO� NONWOVENS� (Wuxi)� CO.,� LTD.）；2020 年及以前致优无纺布 (无锡 )有
限公司一直是公司的供应商，其 2020 年的采购额为 2048.11 万元港币，由于客户指定的原料品
牌及类型变动，其采购额在 2021 年出现增长。

（7） 贵州建达杰诚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该供应商系公司的工程类分包单位，在 2019 年
承接了公司南丰县人民医院、尚荣城南昌产业园、尚荣合肥产业园的分包工程业务；

2020-2021 年新增前五大供应商具体工商信息如下：

供应商名称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法 定 代 表
人 主要股东 注册址 营业范围

安 徽 富 美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司

1,000.00 吴运颖
上海科而德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六安市裕安区城南工
业园区

医疗器械、 一次性无纺医疗用品及
无纺布制品的生产 、销售 ；智能设备
制造、研发及销售

江 苏 淼 洁 无
纺 材 料 有 限
公司

1,000.00 胡艳莲 胡艳莲 、方玉广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
依 云 华 府 A2 栋 907
室

无纺布及制品 、纺织材料及制品、针
织材料及制品 、皮革材料及制品、塑
料制品销售。

南六企 业 （平
湖 ）有限公司

5,938 万
(美元 ) 黄清山 南六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经 济 开 发 区 新 凯 路
2188 号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产业用纺
织制成品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日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香 港 金 得 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80.00 YUWEI
LIN

佛山金万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医疗防护用品

俊 富 非 织 造
材料 (无锡 )有
限公司

17500 万
美元 赵民忠 FQN Asia Pte.Ltd. 无锡新区锡梅西路 2

号 生产医用级、卫生用级无纺布。

贵 州 建 达 杰
诚 建 筑 劳 务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500.00 罗汉花 罗汉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独山县麻万
镇独山国际汽车建材
城 4 幢 1-2-87

建筑工程；建筑劳务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 ；室内外装潢 ；水电安装工程 ；
金属门窗工程 。 土石方工程 ； 建筑
安装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钢结构工
程 ；建筑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 、装饰
材料、钢结构材料销售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述前五大新增供应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各供应商经营正常，其经营规模、经营范围与公司的往来规模及业务范围相匹配。
3、年审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 2019-2021 年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统计表，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及供

应商，销售及采购内容、数量、金额以及占比等。
2、访谈相关业务人员，了解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前五大客户的订单获取方式，合作历史、与

该客户新增交易的原因以及订单的连续性和持续性等， 并获取中标通知书、 竞争性谈判等资
料，结合行业及市场，评价新增前五大客户的合理性。 并了解前五大客户的经营情况如产品规
模，产能，市场占用率等。

访谈相关业务人员，了解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前五大供应商的选择方式，合作历史、与该供
应商新增交易的原因以及订单的连续性和持续性等，并获取中标通知书、竞争性谈判等资料。
结合行业及市场，评价新增前五大供应商的合理性。 并了解前五大供应商的经营情况如产品规
模，产能，市场占用率等。

3、对公司主要客户销售收入、应收账款等实施了函证程序，对回函差异情况及合理性进行
了核查，并对未回函客户执行替代测试，包括抽查销售订单、出库单、销售发票等单据资料；

对公司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额、应付账款等实施了函证程序，对回函差异情况及合理性进行
了核查，并对未回函供应商执行替代测试，包括抽查采购订单、入库单、采购发票等单据资料；

4、获取 2019-2021 年各期新增客户销售成本明细表，复核新增客户销售及占比情况及与收
入的匹配性；

获取 2019-2021 年各期新增供应商采购明细表，复核新增供应商采购及占比情况及与成本
的匹配性；

5、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结合账期等条款，分析公司与新增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往来
余额与公司对其销售及采购规模是否匹配。

6、对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执行核查程序，对客户检查销售订单 / 合同、销售出库单、签收
单、销售发票、回款等。

对供应商检查采购订单 / 合同、采购入库单、采购签收单、采购发票、付款等
7、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天眼查等公开资料检索公司 2019-2021 年前五大客

户、供应商基本情况，并获取公司与前五大客户、供应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核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8、检查公司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披露情况，核查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必要性、合理性及公
允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受疫情影响，2020 年防护等医疗耗材用品市场需求量大幅上升，而 2021 年随着供求关系的

改变，市场价格回归理性，部分客户及供应商结构出现变化。 经核查，相关变化符合行业特点。
经核查，2019-2021 年公司新增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新增的前五名客
户、供应商生产经营稳定，其经营规模与公司往来规模匹配。

（四）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对大客户的重大依赖，如是，
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 公司的耗材销售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普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及普尔德控股有限
公司通过 OEM 的方式取得海外的订单生产和销售， 客户较为稳定， 主要包括 MEDLINE�
INDUSTRIES� INC （美 国 ）、MEDLINE� INTERNATIONAI� B.V.（荷 兰 ）、3M� UNITED�
KINGDOM� PLC、365� Healthcare� Limited 等全球知名医疗用品供应商。 普尔德控股已取得 FDA
及 CE 生产认证，产品品质稳定，是上述客户的重要供应商，普尔德控股与上述客户的合作已超
过 5 年，业务量一直保持稳定。

而 公 司 第 一 大 客 户 MEDLINE 集 团 ， 包 括 MEDLINE� INDUSTRIES� INC、MEDLINE�
ASSEMBLY� FRANCE� S.A.S.、MEDLINE� INTERNATIONAL� B.V.、MEDLINE� ASSEMBLY�
AUSTRALIA� PTY� LTD、MEDLINE� CANADA� CORPORATION 以及 MEDLINE� ASSEMBLY�
SLOVAKIA� S.R.O 等六大业务体系公司，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区域，包括欧洲、美国等地；由于本
公司的产品经过了上述全球知名公司的产品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的质量稳定对这些客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在公司的生产质量保持稳定、产品成本不提高的前提下，上述客户取消与公司
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上述客户变更供应商的成本太高，包括质量成本、生产成本、时间成本
等。 而且由于全球卫生和医疗条件持续改善、卫生材料的市场越来越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上述
客户还在不断的增加公司的订单量。

2、 医院建设类收入主要通过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深圳市
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完成。 公司建设类订单的取得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待工程
建设合同整体实施完毕后，与该医院客户的合作自行终止。 建设类业务不具有可持续性，公司
必须不断的进行市场开发，取得更多的新客户和新订单。 因此前五大客户中的工程建设类客户
不具有可持续性，每年都会更新。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对大客户的重大依赖，也不存在因此而产生的业务可持续性方面的
风险。

九、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中，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期
初数分别为 3,666.90 万元和 4,530.74 万元，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分别为 -479.07 万元和
-116.85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具体类型，以公允价值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21 年报中，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主要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期末数

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 36,668,989.16 -4,790,697.47 31,878,291.69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45,307,389.07 -1,168,455.73 44,138,933.33
合计 81,976,378.23 -5,959,153.20 76,017,225.03

上述项目系本公司 2013 年及以前年度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控股子公司合肥普尔德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 55%的股权、 孙公司六安尚荣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和孙公司安徽瑞洁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时，依据资产评估报告，按资产基础估值方法确定的评估价值增值部分进行了公允价
值对价分摊， 以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做为购买日入账价值， 并以此计提折旧和摊
销。 上述资产年报披露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主要系其入账价值以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量，
年报披露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质为本年计提的折旧和摊销， 在会计处理时计入的是固定资
产折旧科目和无形资产摊销科目。 对此，公司已对 2021 年度报告进行了信息披露更正，具体更
正内容详见公司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

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年审会计师了解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具体类型、形成原因，并查阅历

史交易相关资料。
经核查，公司上述资产的账务处理为：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各项可辨认

资产、负债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入账原值，并对初始计量的入账原值按相关会计政策
计提折旧和摊销。 公司以购买日的各项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作为购买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入
账价值，并以此计提折旧、摊销，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十、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存在较多诉讼、仲裁事项，较多你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
讼、仲裁事项已做出一审或二审判决。

请你公司：
（一）说明全部诉讼、仲裁事项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是否达到临时披露标准，如是，说明

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二）说明年报中就诉讼、仲裁事项“是否形成预计负债”披露均为“否”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 说明你公司未根据法院已做出的一审或二审判决计提预计负债，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全部诉讼、仲裁事项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是否达到临时披露标准，如是，说明

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